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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市长乐区2023年度决算（草案）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受区人民政府

委托，现在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区 2023 年度决算情况，请予审

查。 

     一、全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全区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领跑、

民生领先”行动，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发挥

财政“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作用，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全年财政预算实现紧平衡，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

坚强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及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91.75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

算（87.36 亿元）的 105.0%，比上年减少 4.47 亿元，下降 4.7%，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28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61.59

亿元)的 104.4%，比上年减少 3.77 亿元，下降 5.5%；上解中央

收入 27.47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25.77 亿元）的 106.6%，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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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减少 0.7 亿元，下降 2.5%。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9.96 亿元（含上级补助和上年结转支出

等，下同），比上年减少 16.64 亿元，下降 19.2％。剔除上年结

转及省市转移支付后，本级财力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68.26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73.74 亿元)的 92.6%。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与上级财政结算后，2023 年度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64.28 亿元；加：上年结转 3.03 亿元，上级补助

收入 19.10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4.96 亿元，调入

资金 0.71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22 亿元，收入总计

92.3 亿元。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9.96 亿元；加：上解上级支

出 6.15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2.90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3亿元（当年超收 2.69亿元及上下级结算净结余 0.14亿元），

支出总计 81.84 亿元。 

收支相抵后，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10.46 亿元，主要

是：省市专项结转 5.31 亿元，部门专项结转 3.58 亿元，乡镇专

项结转 1.57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及平衡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 3 -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10.85 亿元，比上年减少 38.2%，完

成调整后预算（11.52 亿元）94.2%。 

2.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56.93 亿元（含专债资金支出 45.95

亿元），比上年增加 29.2%。剔除上年结转 13.09 亿元及省市转移

支付 0.09 亿元后，本级预算安排的本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43.75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46.43 亿元）的 94.2%。 

3.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年度收入 10.85 亿元；加：上年结余 14.23 亿元，

上级补助收入 0.20 亿元，调入资金 3.19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45.14 亿元，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合计 73.61 亿元。 

政府性基金年度支出 56.93 亿元；加:政府性基金上解上级

支出 0.53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0.24 亿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合计 67.7 亿元。 

收支相抵后，2023 年政府性基金结余 5.91 亿元（其中：专

债资金结余 4.36 亿元），按规定全部结转到下年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及其平衡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46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收

入 4450 万元的 235.1%，比上年度 2716 万元增加 7747 万元，增

长 285.2%；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3139 万元（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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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年度预算支出 4450 万元的

70.5%，比上年度 2075 万元增加 1064 万元，增长 51.3%。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463 万元，加：上年结余

214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12620 万元；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3139 万元。收

支相抵后，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9491 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执行及其平衡情况 

1.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3 年社保基金收入 8.64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收入 9.07

亿元的 95.3%，比上年 7.7 亿元增加 0.94 亿元，增长 12.2%；2023

年社保基金支出 8.17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支出 8.1 亿元的

100.8%，比上年 7.35 亿元增加 0.82 亿元，增长 11.1%。 

2.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3 年社保基金收入 8.64 亿元，加：上年结余 11.26 亿元，

社保基金收入合计 19.9 亿元；2023 年社保基金支出合计 8.17

亿元，收支相抵后，2023 年社保基金结余 11.73 亿元。 

二、其他重要事项情况 

（一）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2023 年由于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税收收入及土地出让收入

减收、调入资金变化和国企上缴利润增加等实际情况，经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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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人大常委会 13 次会议审查通过，调整了 2023 年区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支，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省下达一般债券资金（含再融资债券）增加 4.96 亿元，调

入稳定调节基金等增加 2.09 亿元，上级补助及上解上级净增加

0.4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净减少 9.49 亿元，共计调减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97 亿元；相应增排一般债支出 4.96 亿元，通

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式弥补短收缺口后调减支出预算

6.93 亿元，共计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7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省下达专项债券资金（含再融资债券）增加 45.14 亿元，

土地出让收入等短收 39.3 亿元，共计调增政府性基金收入 5.84

亿元；相应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 5.84 亿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增加 1700 万元，调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1700 万元；相应调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00 万元。 

（二）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3 年度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以内安排预备费 1 亿

元，2023 年共动用预备费 1亿元，具体使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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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投向领域划分 

主要用于新招参聘教师经费、疫情防控经费结算、引进人才

经费、紧缺卫计人员岗位补助、教师体检、工业互联网发展研究

中心开办补助经费等方面支出。 

2.按功能分类科目划分 

主要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8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470

万元、教育支出 4278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500 万元、文旅支出

20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7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691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77 万元、农林水支出 239 万元、资源勘探

工业信息支出 327 万元、其他方面支出 175 万元。 

（三）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2023 年全区共收到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19.30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资金 19.1 亿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

资金 0.20 亿元）,其中： 

1.返还性补助及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16.09 亿元。主要

作为财力性补助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或按照资金用途用于镇

村运转经费补助、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等方面支出。 

2.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3.21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3.01 亿元、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0.20 亿元，主要是按照专项补助资金的规定用途进行专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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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生和重点支出情况 

2023 年全区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

业的支出保障力度，民生支出和重点支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

好。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支出中，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

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

林水等 13 大类民生领域支出共计 55.5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69.96 亿元）的 79.4%。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3 年，我区举借地方政府债务 50.1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4.96 亿元，专项债务 45.14 亿元。 

2023 年，我区偿还地方政府债务 13.14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2.9 亿元，专项债务 10.24 亿元。 

借还相抵后，2023 年我区实际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36.96 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 2.06 亿元，专项债务 34.9 亿元。加：2022

年末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10.6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8.98

亿元，专项债务 81.63 亿元，2023 年末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47.5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1.04 亿元，专项债务 116.53 亿

元，严格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限额内，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省

财政厅 2023 年核定限额 151.1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2.3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18.85 亿元）。 

（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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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初结转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96 亿元，当年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2.83亿元，当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22亿元，

2023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 4.57 亿元。 

（七）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2022 年末结转 2023 年项目资金 3.03 亿元，当年安排使用

该项资金 3.03 亿元（剩余 0）。 

2023 年末新增结转项目资金 10.46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10.46 亿元。 

2.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2022 年末结转 2023 年项目资金 14.23 亿，当年安排使用该

项资金 13.77 亿元（剩余 0.46 亿元继续结转）。 

2023 年末新增结转项目资金 5.45 亿元，加上年继续结转

0.46 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5.91 亿元。 

（八）重点项目绩效情况 

2023 年，区财政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做深做实绩效评价，对

联村江莲片区改造区间道路及广场工程项目、两违航拍专项经费

项目、数字信息化建设经费（含滨海新城指挥中心建设经费）、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经费项目、岱边溪河道整治项目等 5个项

目开展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评价资金 7231.2 万元。经综合

考评,评为“中”的 4 个项目，评为“差”的 1 个项目，为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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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河道整治项目，由于受岱边村、鹏上村和首占村征迁工作影响，

截至 2023 年 6 月，该项目仍在施工招投标过程中，未能按预期

开工。针对评为“差”的该项目，2024 年未安排预算资金。 

（九）“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3 年，全区“三公”经费支出 1312.9 万元，比上年减少

508.2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50 万元，增加 50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106.41 万元，减少 566.32 万元；公务

接待费 156.49 万元，增加 8.04 万元。 

三、落实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情况 

2023 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细则，紧紧围绕

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全面落实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

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精心组织预算执行，依法向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预算执行、决算、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情况，

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 

（一）全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投入科技专项资金 8289 万元，支持培育国家级、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二是认

真组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退税缓税、减税降费政策，全

年退税减税降费金额 11.88 亿元。同时兑现各类产业扶持资金

11.91 亿元，激发企业主体活力。三是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海峡·长乐周转贷为 6家企业提供“过桥”资金 6.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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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航融资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提供融资担保

1258 笔，在保贷款 12.4 亿元。 

（二）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是大力支持全域新区新城建设。投入 3.67 亿元，积极推

动首占营前片区、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进

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区形象。投入 45.92 亿元，支持地铁 6号

线、F1 快线、国道 G316、岱岭隧道、胪峰大道等工程建设，完

成会堂路、广场路、爱心路万星广场段等提升改造工程，进一步

完善道路交通网络。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投入 5796 万元，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片区开发。投入 2552 万元，支持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投入 4189 万元，落实各项强农

惠农政策实施。投入 2.31 亿元，支持城乡供排水一体化建设，

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三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投入 0.45

亿元，支持闽江河口陆海统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投入 1.15

亿元，支持朝阳洞拓宽、长限生态补水泵站等莲柄港河道流域项

目建设和管护。投入 615 万元，支持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改造

低质低效林和疏林地。投入 400 万元，开展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综

合治理，落实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 

（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3 年，全年财政民生领域支出 55.55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79.4%。其中：投入 18.24 亿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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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9.60 亿元，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投入 9.02 亿元。支持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投入 7797 万元，支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事业发展；投入 3.71 亿元，支持公共安全事业发展。 

（四）努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认真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执行区人大批准的预

算，严把支出关口，大力压缩非重点、非刚性支出，优先保障“三

保”支出。二是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建成预算和绩效管

理一体化体系，着力提升整体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2023 年，对 1052 个预算安排项目开展事中监控，对 2474 个预

算安排项目开展事后绩效评价。三是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加

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严格落实化债计划，全年化解

存量隐性债务 4.63 亿元。四是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全年集中支付 11.53 万笔，资金达 148.59 亿

元。乡村振兴（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项目从 12 项增加至 13

项，监管资金达 1.3 亿元，惠及近 8 万人。全年完成投资评审项

目 137 个，审定资金 19.28 亿元，审减资金 1.53 亿元，净审减

率 7.35%。五是强化财会监督。结合近年来巡视、纪检监察、审

计等反映的问题，围绕地方政府债务、基层“三保”、财政暂付

款等 9 个领域、90 类问题，开展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在单位自查的基础上对 18 个乡镇（街道）、71 个一级

部门进行财务“大体检”，防范财务风险，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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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代理记账行业行为，2023 年度备案 23 家，核发许可证 8家，

督促整改 4家，进一步保证执业质量和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六是严格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持续优化我区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率达 8.49

％。畅通质疑投诉救济渠道，依法处理投诉和举报，维护政府采

购秩序。 

2023 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区委、区政府正

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有力

指导的结果，也是全区上下同心、共同奋斗的结果。看到成绩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区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仍然存在着一

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结构不优、重点行业税源培植

不足、土地基金收入组织成效不佳、非税收入挖掘潜力有限，“三

保”支出压力持续增大，债务还本付息以及省市线性工程负担等

刚性支出需求巨大，收支矛盾依然突出等。对此，我们将积极采

取有效应对措施加以解决，也恳请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一如既往地给予理解、指导与支持。 




